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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最高行政法院 108 年度判字第 396 號判決 

1. 刑罰與行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立法例或學說容或有不同的見解，惟我國立法者業

已於行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立法理由中，認定無論從行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度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行政罰為重的制裁。 

2. 又立法政策改變，就同一行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更為「行政罰」，屬法律的變更，且未

改變其行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律的適用，應依行政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

予以決定。 

3. 刑罰與行政罰同屬對不法行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行

為人於行為時對於何種行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認識或有預見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律效

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罰。 

4. 是以，無論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行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

建立在行為時的法律有明文規定刑罰或行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律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

行為人的制裁，亦應在行為時法律所明定的法律效果範圍之內，方不會使行為人擔負其行

為時法律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見或預計的懲罰。 


